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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攻关项目“边疆多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０５ＪＺＤ０００３６）。

　　作者简介：王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
学、组织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谢和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云南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社
会保障；吕文义，西双版纳州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①　这次调查主要采用了访谈法与问卷法收集资料，其中问卷调查资料收集的抽样方法为定额抽样方法，定额控制依据分别为居民类

型、居民性别和居民年龄。调查对象为居民个人，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２００份，其中在云南境内发放７３０份（边境地区４２０份，非边境地区３１０

份），广西境内发放３２０份（边境地区２００份，非边境地区１２０份），贵州境内发放１５０份。整个调查最后回收有效问卷１１３７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８％。问卷调查最后获得的样本基本情况为男性占５２．４％，女性占４７．６％；平均年龄为３５．４岁；汉族占４０．５％，少数民族占５９．５％；受教

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占１６．３％，初中占２７．３％，高中或中专占２３．５％，大专占１７．４％，大学本科占１３．９％，研究生占１．６％；城市居民

４２．５％，农村居民占５７．４％。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政府的

社会管理及手段
———基于云南、贵州和广西的调查

王彦斌１　谢和均１，２　吕文义３

（１．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２．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３．西双版纳州委党校，云南　景洪　６６６１００）

摘　要：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稳定及和谐社会的建设。目前，其社会
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党委和政府，由此而致的是政府关于社会管理的理念存在错位、政府作用不断向非政府领
域渗透，而且其社会管理的手段主要以行政管理方式为主，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管
理的良好发展。良好的政府社会管理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治理和多手段的综合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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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环境决定了其社会管理有着全国共通的某些特

征，也有着自身的特征。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
社会管理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低，党委、政府、民
间组织和公民个体等不同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地

位及其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协调，在新的
形势下尤其需要创新。从目前西南边疆多民族地
区的社会管理格局来看，党委和政府（由于党委的
工作是通过政府贯彻，以下对二者的指称通用政

府）是绝对主导力量，这种绝对主导力量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存在错位，二是以
行政手段作为最主要的社会管理手段。本文的主要
结论基于笔者在云南、贵州和广西的调查①。

一、政府社会管理理念错位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最重要的主体，在社会管
理主体系统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由于社会发
育程度相对滞后，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整个社会



管理对象自治能力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相

当的差距。这样一种现实状况，需要政府在社会
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
展。但是，政府的强力介入在当前看来对社会管
理领域的其他主体发挥形成了强大的挤出效

应。［１］从社会管理的现状来看，当前民族地区的管
理主体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单一管理，其他社会管
理主体介入空间和领域相对狭小。

（一）全能政府思想和实践全面体现在社会管
理的各个领域
１．在社会政策与法规制定方面
社会政策和法规，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重

要内容和手段，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地理环境、人
文环境差异比较大，但是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汉族为主体，同时聚居或者杂散居住着相当
比例的少数民族人口。多民族的社会结构，要求
政府的社会管理政策应该多方吸纳不同民族的利

益表达，尽可能地满足各民族的利益要求，但是，
由于强势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的管理现状，目前就
社会管理政策环节的调研、论证、试行、反馈等进
程民主，体现并不明显。［２］在本次调查中，认为政府
的政策能够真正反映民众的意愿与要求的调查对

象大约只占到１５．２％左右，而认为小部分能或者
不能的占到３９．６％，这很能说明问题。

表１　对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否能够真正
反映民意愿的看法　ｎ＝１１３７

基本看法（％）

能
大部

分能

小部

分能
不能

合计

省区

云南 １６　 ４４．５　 ３４．９　 ０　 １００．０
广西 １８　 ４３　 ２９．９　 ９．１　 １００．０
贵州 １１．５　 ４９．２　 ３１．１　 ８．２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２　 ４２　 ３３．２　 ６．４　 １００．０

对相关政府领导的访谈也表明，这些地方社
会管理政策和法规的出台，有时可能只是出于领
导机构部署和领导个别的决策意向。可以想象，
这样的社会管理效果与广泛调动民众参与、充分
酝酿决策领域和方向、反映不同民族利益的民主
决策模式相比较，肯定存在较大差距。下面是对
某县政府研究室主任的访谈记录：

“围绕县委重大部署，进行跟踪调查研究，提
供决策建议；围绕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农村、社
会发展、热点难点进行决策建议；与省市研究部门
需要的研究配合，提供一些基础材料；根据领导的

决策意向，进行调研，提出决策实施建议；根据有
关上级和领导的指示做相关调研”。
２．在管理规范民间组织和促进社区发展方面
民间组织通常是指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盈利

性的民间组织实体，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具有
民间性、非赢利性、独立性和组织性的特点。它的
活动领域是党政部门难以触及的但又具有公共性

的公共领域，其协调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对政府管
理的补充，主要开展一些公益性、互助性和自律性
活动。作为整个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政府应该
对民间组织的日常运营和发展进行管理和规范，
比如：加强对民间组织的财政或者税收支持、加强
对民间组织的立法建设和法规执行、对民间组织
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对内部财务和管理过程进行
监督等。但是，根据我们调研结果来看，西南边疆
多民族地区政府，特别是基层执行政府在民间组
织的引导扶持和规范管理上做得还远远不够，甚
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缺位”现象，使民间组织处
于一种“无人过问、无人监管”的无序发展状态。
社区是整个社会管理达到善治状态的起点，

良好的社区是一定地域的行政、市场和社会力量
的整合，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根据本次调查
研究，目前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目前还
存在着组织体系不健全（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很多社区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社区基础设施
和服务体系落后、民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３．在社会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
保持社会稳定，努力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是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重要职责。罗尔斯认
为，公平最基本的思想应是：第一，每个人与其他
人同样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利和平等的机

会；第二，正义原则要求制度合乎社会中最少受惠
者的最大利益。［３］社会公平意味着尽可能地消除
社会不平等状况，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社
会公平与否是关系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此，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可以从政府管理范
围内社会的贫困人口数量、收入差距、社会福利水
平等各方面加以衡量。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是全国贫困人口比较多

的地区，尽管经过多年扶贫攻坚计划，贫困人口数
量已经大幅度下降，但是目前仍然还有相当的比
例，特别是２０１１年国家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后这
种情况更加突出。按照国家最新核定的２０１１年农
村贫困人口扶贫标准（农民人均纯收入在２３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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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广西自治区农村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还
有１０１２万人，共占将近２５％的农村户籍人口。①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贵州省贫困人口约有１７６４万人
万，将近占贵州省总人口３５２５万人的５０％，占到
全国比重１１．９％。② ２００９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
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达６６％，比起２００１年上升了
５个百分点。云南省扶贫对象预计达１５００万人左
右，约占云南省农村总人口３２４５．７３万的４５％；而
连片特困地区还有深度贫困人口１４７．５万人，占到
了全省１６０万深度贫困人口的９２％。③

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同时，西南边疆多民
族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以云南省城市居民
为例，根据省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资料，在２０１０
年，城镇家庭总收入最高级别为４２５８１元，最低收
入级别为５９４４元，两者相差８倍左右。与全省农
村居民家庭的收入４０２６元相比，相差近１０倍。④

根据省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资料，云南省２０１０年
上半年城镇５％最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５％更低贫困家庭的２２．８倍，最高收入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贫困家庭高３２７３１．８５元，绝对差异比
上年同期扩大１５．３％。对公民自身对收入差距的
感受的研究也发现，对收入差距拉大的事实，他们
的感受表现得比较明显，本次调查发现，三个省的
居民对当地收入差距的看法比较接近，即认为当
地收入差距“非常大”和“大”的居民都占到了调查对
象的一半以上，其中云南居民选择收入差距“非常
大”和“大”的居民共占５３％，广西居民选择这两项
的占５３．７％，贵州居民选择这两项的占６０％。（见
表２）可见，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在西南边疆多民族
地区仍然是影响社会公平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２　不同省区居民对当地收入差距状况
的看法（ｎ＝１１２５）

基本看法（％）

非常大 大 一般 不大 不知道
合计

省区

云南 １７．０　 ３６．０　 ３２．２　 １０．０　 ４．８　 １００．０
广西 １６．７　 ３７．０　 ３２．７　 ６．３　 ７．３　 １００．０
贵州 １３．８　 ４７．２　 ２４．４　 ８．１　 ６．５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５　 ３７．５　 ３１．５　 ８．８　 ７　 １００．０

此外，三省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
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就业等关系到切身利益
的社会事物，存在较大程度的不满意。其中，希望
政府能够解决上学和就医问题的抽样比例占到

４２％。以群众关注度较高的医疗保健为例，仅有
大约有５３％的民众对医疗保健持积极评价态度，
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医疗保健的收费问题上面，持
满意态度的仅仅为１１％。（见表３、４）

表３　对医疗保健的看法（ｎ＝１１１２）

基本看法（％）

满意
基本

满意
说不清
不太

满意
不满意
合计

省区

云南 １９．２　 ３９．９　 １２．９　 １８．６　 ９．４　 １００．０
广西 ８．２　 ３１．１　 ２０．５　 ２７．０　 １３．３　１００．０
贵州 ２３．６　 ３０．１　 １３．８　 ２３．６　 ８．９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７　 ３６．５　 １０　 ２１．４　 １０．４　１００．０

表４　对医院的收费情况的看法（ｎ＝１１１２）

基本看法（％）

很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太

满意

很不

满意

合计

省区

云南 ４．４　 ８．５　 ３４．３　 ３３．４　 １９．４　１００．０
广西 １．７　 ５．７　 ３７．０　 ３５．０　 ２０．７　１００．０
贵州 １．６　 ８．９　 ２９．０　 ３３．９　 ２６．６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４　 ７．８　 ３４．４　 ３３．９　 ２０．５　１００．０

（二）在非政府社会管理领域内过多渗透
政府的绝对主导作用不仅表现在这些本来就

属于政府社会管理的领域，甚至渗入了本该由社
会完成的领域，使得社会的发展也受到了制约。

１．政府对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高度渗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
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
城市的居民委员会都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和自我服务的群众自治性组织，通过“民主决策、
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自行管理本地区
的社会事务。根据我们的调查，民主选择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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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但是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和监督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实施得很不好。
本来，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城市的基层政府派出
机关，对群众性自治组织都只是业务上的指导关
系，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却发生了职能错位，人民自
治组织实际上成为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行使着
基层政权延伸的职能。调查中问到居委会和村委
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时，３５．５％的调查对象认为
是基层政府，２５．８％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知道，只有
３８．７％的调查对象知道居委会和村委会是居民自
治组织，这从侧面反映了本应作为群众性自治组
织的村居委会实际运行过程中相应的活动原则、
活动程序及其现实状况。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
基层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但另一方面也限
制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空间平台和途径，
不利于公民通过群众性自治组织广泛参与基层社

会管理。
２．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约束和干预过多
民间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和成熟的标志，

政府应该允许其在法律的允许内自由发展，然而
我们的调查发现，民间组织在西南边疆多民族地
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反，行政力量对民间
组织渗透过多、干预过多，大部分民间组织发展水
平有限，而且行政化倾向非常突出。
调查中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行政

化特征主要表现为：首先，相当数量的民间组织挂
靠行政单位，办事机构领导由行政官员兼任，官办
色彩浓厚、社会化程度低。这种情况往往导致民
间组织人、财、物上都由行政部门控制，从而失去
行动自主权，不利于民间组织自身发展；其次，这
些民间组织往往沿袭了行政组织文化中的长官意

志、保护主义等弊端，服务意识淡薄，缺乏群众基
础，自身无力创造独立的支持体系；最后，一部分
没有挂靠行政单位的社会组织，由于失去行政资
源的支持力度，自身发育不全，不但难以承担社会
管理责任，更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
制，加上外部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存在弄虚作
假、违法乱纪现象，给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造成
一些负面影响。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政府对非政府领域的过

度渗透，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权力没有得到真正
的尊重，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组织的作用始终是
加以限制的，使其难以发展壮大，这种状况的持续
不但极大地遏制非政府领域的正常有序发展，造

成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和行政自由裁量的广泛使

用，更将造成非政府领域发展的惰性，凡事都依赖
政府行政主导，让政府资源、组织和服务处于穷于
应付的境况。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社会进步，因
为行政权力的扩张势必损害正常的社会利益，而
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直接或间接集合，而非政
府领域的发展惰性，也让政府无法实现“有限政
府”的转型，这既不符合当前执政理念，也不符合
政府经济节约的发展方向。

二、政府社会管理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

　　管理方式是管理行为实施作用发挥的途径，
社会管理方式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管理行

为发挥的程度和作用的效果。从调查结果看，西
南一些边疆多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相对
比较简单和粗暴，刚性的行政手段在社会管理中
还占据着相当的空间。

（一）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相对简单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处理社会矛盾、社会利益

分配等方面，强势政府的主导思想是通过行政命
令予以解决。这种状况固然和落后的社会发育程
度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部分西南边疆多民族地
区政府社会管理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落后。下
面是对某镇镇长访谈记录：

问：你认为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什么
作用？其作用方式主要是什么？

答：理论上来说，社会事务应该是公与私共同
参与，但是我个人认为社会事务与公益性是不能
分离，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肯定是不行的，即使
实在需要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也需要政府在
监管的情况下，才能介入进来。

问：你认为民间组织介入社会管理对政府有
没有影响，你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答：肯定有影响。我认为如果很好地监管，民
间组织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起到好的补充作用，
如果没有很好地监管，那么肯定会扰乱或者干扰
政府的社会管理。

问：你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答：对于民间组织来说，我个人观点是即使是

符合法律程序和要求，对其介入社会管理也应该
持谨慎的态度。
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在特定情况

下能够迅速提供社会服务产品，解决社会管理方
面出现的问题，但是解决效果的可持续性却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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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因为行政手段缺乏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和
财政预算的持续保障，并且很可能随着政府主要
领导的更替及执政理念变换而式微。此外，目前
看来，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政府这种行政化社会
管理方式明显缺乏决策过程的充分论证和各阶层

利益的表达和整合，关系到利益分配的社会管理
政策往往取决于行政领导对社会领域问题优先次

序的个人认识，由此主导的管理结果势必在某种
程度上造成不同阶层、族群利益分配的相对不公。
如果由于管理方式落后造成的社会管理问题解决

不好，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作用下，矛盾将很快显性
化为族群对抗的导火索。［４］

表５　不同省区居民对当地政府社会
管理方式的满意情况（ｎ＝１１３７）

基本评价

满意
比较

满意
不评价不满意

很不

满意

合计

省区

云南 ３１．６　 １２．９　 ２８．１　 １６．２　 １１　 １００．０
广西 ３２．５　 １０．３　 ３８．９　 １０．８　 ７．６　 １００．０
贵州 ２３．２　 １６．１　 ３７．５　 １８．８　 ４．３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９．１　 １３．１　 ３４．８　 １５．３　 ７．６　 １００．０

调查表明（见表５），大约有３５％的居民对当地
政府社会管理方式不发表评价，而大约有２４％的
居民对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方式持负面的评价。
根据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理论，人们对身处政治系
统的情感评价，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不可忽视
的强制作用，２４％的负面评价和３５％的不评价远
超正面评价的半数，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居民对政
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的参与配合程度。
用行政手段满足人们的需要往往具有强制性

和“一刀切”的特征，很难满足人们多样化和多层
次的社会需要。因而，就像不能用行政手段管理
市场一样，也不能用行政手段管理社会。但是，这
种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在实践中遭遇的支持危

机，目前并没有得到基层政府的重视。官本位的
思想在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和许多居民心里还有相

当的影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履行社会管理职
能还广泛存在。例如，基层政府官员在接受访谈
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上级的要求，我
们必须要执行……”。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社会管
理过程中，还体现在政府与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
系中。一位党委书记的谈话很好地说说明了这一
点：“乡党委对村委会的领导，可以进行管理，可以

提出要求，实际上村委会也必须听从我们的安排，
因为我们掌握了村委会成员的补贴……”

（二）极大地压缩了法律经济手段的社会管理
空间和作用领域
行政手段在社会管理中的过分运用，极大地

压缩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的社会管理空间和作
用领域。应该说，法律手段在西南边疆多民族地
区的政府社会管理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主
要得益于建国以来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

的大力发展。但法律手段在社会管理中作用发挥
制约因素仍然存在：一是法治意识淡薄，人伦血亲
思想浓厚。由于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脱胎于前资
本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先天就缺乏法治传统和
法治文化，民众的权利意识也比较淡漠，法治实践
缺乏相关意识基础。［５］特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意
识传统使民众人伦血亲意识浓厚，老百姓在社会
实践中遭遇到利益受损的情况，很少寻求法律救
济，而是首先想到寻求亲戚朋友帮忙；二是法制建
设本身还不完善，还存在一些不足。民族地区法
律制度体系结构已经建立，但是缺乏相关实施法
律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如《民族区域自治法》
是规范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基本法，其地位和性
质决定其只能是比较原则、抽象的规定，客观上需
要配套的法规、实施细则来加强操作。但我们的
调查发现，在这些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至今没有
一部完善、完整的法律、法规或者单行条例来指导
社会领域的管理实践开展，大量的法律、法规都集
中在经济领域和政府管理领域；三是法律作用的
独立性在实践中难以确保，尽管这一问题在我国
许多地方都存在，但在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
社会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许多基层地方政府在
社会管理活动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
究甚至行政指令大过法院裁定等现象，使法律手
段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权威性不断流失，这是导致
法律手段在社会管理领域作用受到限制的根本原

因。
经济手段在社会管理领域发挥作用有限。这

是因为：第一，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小，
人均ＧＤＰ水平低，人民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基
层政府在解决贫困人口脱贫方面面临较大压力，
在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经济资源严重短缺。２０１１
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为４７．２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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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其中东部为２８．５２万亿，占全国总量的
６０．４％；①２０１１年，全国人均ＧＤＰ为３５１９８元，人
均ＧＤＰ云南为１９０３８元，贵州为１６１１７元，广西为
２５４４９元，均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５１９８元和
东部的５８０７８元。２０１２年，全国５９２个国家重点
扶持的贫困县中，云南有７３个、贵州有５０个，广西
２８个，三省合计占全国总数２６％，②２０１１年，全国
财政收入为１０３７４０亿，同比增长２４．８％，完成预
算的１０８．１％，而云南２０１１年实现一般财政收入
１１１０．８亿元，增长２７．５％，贵州实现一般财政收入
７５０亿元，增长４０％，广西为９４７．５９亿元，增长
２２．７％。地方财政收入的差距，严重影响了地方基
层政府对社会管理的投入，地方社会事业发展和
社会管理开展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第二，西南
边疆多民族地区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社会管理的能

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经济手段是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宏观调控最常用的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
币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涉及到
社会管理的内容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

类。这种手段发挥作用的最大特点是不直接干预
社会主体的微观活动，而是为各主体制造一个有
利还是不利、利大还是利小的政策环境，调节和约
束其决策及行为，使之与宏观总目标相衔接。很
显然，经济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属于间接作用，
刚性比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弱，对主体行为的改
造所造成的冲击性弱、负面效果小，但经济手段的
有效发挥作用要求对社会发育的成熟度有详细的

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对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基
层政府提出了挑战。

三、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
社会管理的应然趋势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发育程度相对
滞后，使得整个社会管理的能力与其他发达地区
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这种状况，确实需要政府
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促进各项社会事
业的发展。但是，政府的强力介入挤占了其他社
会管理主体的介入空间，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力至
上有余、能力建设不足，自上而下有余、自下而上
不足，权力管制有余、公共服务不足，人治有余而
法治不足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政治权力由政
府掌握，经济权力由市场掌握，社会权力由公民个

体及公民社会组织掌握，这三者应该构成相互支
持的铁三角，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各自优势。政府
作为社会管理中首要的主体，在社会管理主体系
统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它通过掌握公共权力、
配置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解决公
共问题，而其他问题应该也必须交给市场与社会
解决。社会管理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中政治权
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驾马车的共同协力，而
目前我国三大权力的结构表现为：政治权力过大，
经济权力尤其是社会权力相对较小。这样的权力
结构必然会产生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
缺乏制约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
运作方式是传统政治体制的核心，其在西南边疆
多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严重地影响了党和
政府在这些地区执政能力的提高与完善，也影响
到了这些地区社会管理的切实有效性。
社会管理活动是复杂的，要实施有效的社会

管理，其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目前西南边疆多
民族地区这种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法律手段和
经济手段为辅的社会管理方式，是由特殊的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也基本适合当地的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必然要求三类手段综合运用，相互配合，在
社会管理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进而产生良好的
整体效果。这对当前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管
理主体宏观决策、驾驭全局、综合协调等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各管理主体必须加强协
调，以保证各部门在统一的宏观调控目标下各司
其职、协同运作，努力达到社会管理的善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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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国家规定，东部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作为统计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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